
项目 权重 满分 计分方法

一、任职年限 0.1 100
达到任职年限基本分60分。博士、双硕士、硕士、双学士、学士学位，每超任职年限一年，分别加5、4、3、2、1分。
不到任职年限破格评职称，缺少1年，在基本分基础上扣5分。

1.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爱岗敬业，认真完成本职工作，基本分25分。

2.获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厅局级荣誉表彰（感谢信），每项分别得30、20、10分（各级政府盖章有效，不含教学成果奖、科研成果奖）。

3.到政府部门（企业）挂职（以学校组织部或者人事处文件为准）、国内外访学（不含安徽省内高校，以学校人事处文件为准），每年得6分（不满1
年，可折算到月，由职称评审小组打分）。

4.个人述职报告打分（职称评审小组打分），5～10分。

5.参与学校及学院重要工作（职称评审小组打分），如审核评估、新文科认证、工程认证、学科建设、专业建设等，1～30分。

6.职称聘期内发生一、二、三级教学事故（以学校文件为准），分别扣30、15、10分。

7.无故缺勤（含学院教职工大会）、私自调课、上课迟到早退等违纪行为（院办、教学办提供），扣5分/次。

8.学院通报批评（院办提供），扣5分/次。

教育教学研究项目（含省级专业类、课程类、团队类、教材类等类型）

国家级、省级（含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项目）、校级（重点、一般）分别为40分、20分（省重大）、12分（省重点）、8分（省一般）、4分（校重点）
、2分（校一般）。参与人得分为主持人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，只计算前5完成人。参与项目至多只计算5项。

教研论文、教材

1.英文期刊 2～14分（一区TOP14分，一区12分，二区10分，三区、四区7分，EI会议论文2分）、中文CSSCI 7～14分（A+类14分，A类12分，B类10
分，其他7分）、中文核心及本科高校学报 2～6分（CSSCI扩展、中文核心6分，AMI核心4分，本科高校学报2分）、其他期刊 1分（至多计算2篇）。
国内外期刊第一作者或国外期刊第一通讯作者。

2.国家级规划教材、省级规划教材、其他教材分别为60、30、15分。合编得分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教学成果奖

国家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分别得分80、60、40；省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分别得分30、20、15分；校级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分别得分
10、8、5分。参与人得分为第一完成人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教学效果（大创项目、学科竞赛等）

1.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、“挑战杯”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、“挑战杯”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、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等4类
竞赛获得国家级最高等次奖、第二等次、第三等次分别得分40、30、20分。参与人得分为项目第一指导教师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2.其他一类、二类、三类教学效果分别得分8、5、2分。参与人得分为项目第一指导教师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，只计算前5完成人。

教学比赛

经济与管理学院职称评审评分细则（试行）

二、综合表现

三、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

0.2

科研为主型：0.3
教学科研型：0.35
教学为主型：0.4

100

100



国家级教学比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别得分40分、30分、20分；省级教学比赛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别得分15分、8分、6分；校级分别得
分5分、3分、2分；院级分别得分1.5分、1分、0.5分。当年度同一个教学比赛，每人只计算最高分。

学术论文（国内外期刊第一作者或国外期刊第一通讯作者）、学术专著

1.英文期刊 2～14分（一区TOP14分，一区12分，二区10分，三区、四区7分，EI会议论文2分）、中文CSSCI 7～14分（A+类14分，A类12分，B类10
分，其他7分）、中文核心及本科高校学报 2～6分（CSSCI扩展、中文核心6分，AMI核心4分，本科高校学报2分）、其他期刊 1分（至多计算2篇）。
国内外期刊第一作者或国外期刊第一通讯作者。

2.国家级出版社、非国家级出版社分别为10、8分。合著得分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科研项目

一、二、三（重大、重点）、四、五类课题，分别得分80、40、8（20、12）、4、2分。参与人得分为主持人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，只计
算前5完成人。参与项目至多只计算5项。

科研奖励

一类科研特等奖、一等奖、二等奖，分别得80、60、40分；二类科研一等奖、二等奖、三等奖分别得分30、20、10；三类科研奖励一等奖、二等奖、
三等奖分别得6、4、2分。参与人得分为主持人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成果推广（转化）

一类、二类、三类分别得分8、2、1分，参与人得分为主持人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知识产权

一类、二类、三类分别得分8、2、1分，参与人得分为主持人分数乘以（1/2n），n为个人排序。

学术交流

参加各级各类学术会议（论坛）并受邀作学术报告，全国性学术会议（论坛）得1.5分，区域性学术会议（论坛）得1分（需提供会议通知、邀请函、
论文发言入选证明（议程手册）、学院新闻等材料，由科研办认定）。至多只计算5分。

四、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
科研为主型：0.4
教学科研型：0.35
教学为主型：0.3

100


